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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开仑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261725518454 
地址：安阳市滑县产业集聚区漓江路东段 
法定代表人：苗进之 
我局于2026年4月3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你单位2026年2月22日促进剂项目开始复工复产，2026年2月22日19：40高压釜开始投料，2026年2月23日9:00 
在线设施开始正常上传在线数据。你单位未按照规定使用自动监测设备。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勘查示意图、现场照片证据、调查询问笔录，2026年4月3日-5月8日由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滑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提供，证明相对人违法事实； 
2、烟气排放连续监测小时平均值日报表复印件、废气排放口在线CEMS系统验收材料复印件，2026年4月3日-7 日由河南省开仑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证明相对人超标排放情况； 
3、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2026年4月3日由河南省开仑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证明相对人身份；
4、环境影响报告书复印件、关于河南省开仑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3万吨子午线轮胎专用硫化促进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复印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复印件、排污许可证复印件，2026年4月3日由河南省开仑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证明相对人管理类别、违法行为发生地点； 
5、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2026年4月3日由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滑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提供，证明相对人受处罚次数； 
6、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网站截图及打印件，2026年4月3日由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滑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提供，证明企业规模； 
7、整改材料，2026年4月7日-5月8日由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滑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提供，证明限期改正时间； 
8、执法证扫描件，2026年4月3日由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滑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提供，证明执法人员身份。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对其排放的工业废气和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其中，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并依法公开排放信息。监测的具体办法和重点排污单位的条件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条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三）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或者未按照规定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的规定，参照《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裁量因素：★违法事实，内容：自动监测设备已安装，未按照规定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控设备联网的，裁量等级：1；裁量因素：自动监测数据有效传输率，内容：自动监测季度数据有效传输率95%以上99%以下的，裁量等级：1；裁量因素：废气类别，内容：火电、钢铁、石化、水泥、炼焦、有色、化工废气、烟尘/燃煤锅炉废气（30 蒸吨以上），裁量等级：4；裁量因素：企业规模，内容：小型企业，裁量等级：2；裁量因素：管理类别，判定标准：重点管理，裁量等级：3；裁量因素：受处罚次数，内容：两年内未受到过同类处罚，裁量等级：1；裁量因素：是否配合执法检查，内容：配合检查，裁量等级：1；法定处罚金额上限(M)：200000， 
法定处罚金额下限(N)：20000，首要裁量因素裁量等级(A)：1，其余裁量因素个数(n)：6，其余裁量因素裁量等级(Bi)： 
[1,4,2,3,1,1] ， 处 罚 金 额 (X) ： 42800 ， 代 入 公 式 
42800=20000+(200000-20000)×[(1×1)/25+(1×1+4×4+2×2+3×3+1×1+1×1)/(25×6)]×50%，自定义裁量计算值：0，最终裁量金额：42800元。鉴于你单位违法持续时间较短，及时改正，废气排放时配套治污设施正常开启运行，没有造成实质性环境污染后果，且在线设施因停电故障原因未能及时联网传输数据，非主观违法故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参照《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则（修订）》第八条第一项：“生态环境行政处罚适用裁量基准确定处罚金额后，可以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危害后果等内容，综合考量，依照本规则（可以）不予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或者从重处罚。（一）不予处罚情形：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我 
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安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你单位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如下： 
1. 加强对自动监测设备及电路线路的巡查、维护，确保按照规定使用自动监测设备。 


安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5月20日 

